附件1
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表（芒市）

截至2021年8月31日止                                     总件数：41件
	序号
	文件类型
	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清理进展
	废止/修订理由

	1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潞西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潞西市加强临街建筑管理和房屋建设审批暂行规定的通知
	潞政发〔1999〕
93号
	拟废止（可废止）
	鉴于该文件中引用的《云南省城市规划管理条例》已失效，被《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所替代，拟废止该文件。

	2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潞西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潞政发〔2005〕
62号
	继续执行
	

	3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潞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废止4件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潞西市政府办第3号公告
	继续执行
	

	4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潞西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32件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潞西市政府第11号公告
	继续执行
	

	5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潞西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部分行政审批项目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潞西市政府第20号公告
	继续执行
	

	6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潞西市人民政府关于第四轮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潞西市政府第22号公告
	继续执行
	

	7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潞西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人民法院涉诉特殊困难群体执行救助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潞政发〔2009〕266号
	已修订。下一步将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因有效期届满，仍有必要继续施行，应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尽快修改完善后重新发布。

	8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潞西市市级粮食储备管理办法
	潞西市政府第25号公告
	拟修订
	因职能单位机构变更，且仍有必要继续施行，应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实际情况修改完善后重新发布。

	9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潞西市预拌商品混凝土管理办法（试行）
	潞西市政府第26号公告
	已修订，已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因机构改革职权调整，且仍有必要继续施行，应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实际情况修改完善后重新发布。

	10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潞西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潞西市预拌商品混凝土管理办法（试行）的决定
	潞西市政府第29号公告
	已修订，已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因机构改革职权调整，且仍有必要继续施行，应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实际情况修改完善后重新发布。

	11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规定
	芒市政府第31号公告
	已修订。下一步将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因机构改革职权调整，且仍有必要继续施行，应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实际情况修改完善后重新发布。

	12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芒市政府第32号公告
	继续执行
	

	13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芒市政府第33号公告
	继续执行
	

	14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专利奖励办法（试行）
	芒市政府第34号公告
	已修订，下一步将按程序上报
	因机构改革职权调整，且仍有必要继续施行，应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实际情况修改完善后重新发布。

	15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第五轮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芒市政府第36号公告
	继续执行
	

	16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廉租房保障办法实施意见
	芒市政府第37号公告
	已修订，下一步将按程序上报
	因机构改革职权调整，且仍有必要继续施行，应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实际情况修改完善后重新发布。

	17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芒市政府第40号公告
	继续执行
	

	18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芒市政府第41号公告
	继续执行
	

	19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承接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芒市政府第42号公告
	继续执行
	

	20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芒市政府第43号公告
	继续执行
	

	21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芒市政府第44号公告
	拟修订（未收到回复）
	因机构改革职权调整，且仍有必要继续施行，应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实际情况修改完善后重新发布。

	22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城区河道管理办法
	芒市政府第45号公告
	继续执行
	

	23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市容环境卫生门前三包管理办法
	芒市政府第47号公告
	已修订。下一步将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因机构改革职权调整，且仍有必要继续施行，应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实际情况修改完善后重新发布。

	24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违法建筑处置办法
	芒市政府第48号公告
	拟修订
	《云南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于2017年3月31日施行，应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实际情况修改完善后重新发布。

	25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办法
	芒市政府第49号公告
	继续执行
	

	26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
	芒市政府第50号公告
	拟修订
	因单位职权调整，应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实际情况修改完善后重新发布。

	27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实施办法
	芒市政府第52号公告
	继续执行（是否包含在公租房）
	

	28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德宏芒市机场净空与电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芒市政府第53号公告
	已修订，待上会
	因机构改革职权调整，且仍有必要继续施行，应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实际情况修改完善后重新发布。

	29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芒市政府第54号公告
	继续执行
	

	30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芒市政府第55号公告
	拟废止（可废止）
	因有效期届满，且与上级政策相冲突，拟废止该文件。

	31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芒政规〔2019〕1号
	继续执行
	

	32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bookmark: _GoBack]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芒政规〔2019〕2号
	继续执行
	

	33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芒市城区河道管理办法的决定
	芒政规〔2020〕1号
	继续执行
	

	34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调整限制入城车辆类型和限制车辆通行范围的通告
	芒政规〔2020〕2号
	继续执行
	

	35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芒市改革完善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芒政规〔2020〕3号
	继续执行
	

	36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芒政规〔2020〕4号
	继续执行
	

	37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芒市城市规划区集体预留用地管理办法的通知
	芒政规〔2021〕1号
	继续执行
	

	38
	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芒市国有小地块规划技术管理意见（试行）的通知
	芒政规〔2021〕2号
	继续执行
	

	39
	县级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
	芒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管理办法
	芒人社〔2014〕162号
	拟修订
	应结合《云南省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清单（第一批）》104项。和实际情况修改完善后重新发布。

	40
	县级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芒市村级人社金融协办员管理办法的通知
	芒人社〔2016〕40号
	继续执行
	

	41
	县级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
	德宏州芒市烟草专卖局关于印发《德宏州芒市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修订稿）》的通知
	芒烟专 〔2021〕10号
	继续执行
	

	
	
	
	
	
	

	
	
	
	
	
	



注：1.“文件类型”栏应填写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县级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或国务院规范性文件、省政府规范性文件。2.“清理进展”栏应填写状态（拟废止、拟修订、已废止、已修订）、具体情况、下一步工作计划或对有关国务院及省政府、省政府办公厅规范性文件的废止/修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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